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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院分散采购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货物和服务采购行为，加强采购活动

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章及《河北大

学科研食品设备及消耗品采购管理办法》校财资字（2018）1

号》，《河北大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货物和服务管理办法》校财

资字（2018）2号》，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分散采购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

的原则。 

第三条  学院成立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由学院主要负责人担任，班子其他成员为副组长，学院科

级干部、系主任和实验室主任为组员。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院

的分散采购工作，负责研究制定学院分散采购工作的相关规章

制度，讨论决定学院分散采购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监督、指导、

统筹院内分散采购工作。 

第四条   每个分散采购项目均成立采购工作组。项目负责

人为采购工作组的组长，负责编报采购预算和计划，拟定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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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与成交人签署项目采购合同，执

行、验收合同事项，参与采购并做好验收、报账等工作。 

第五条  学院分散采购项目按照项目属性分为科研仪器

设备及消耗品（预算金额在 50万元以下）、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货物和服务（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 

第六条  凡涉及办理免税的进口货物，均由学校集中采购，

统一办理免税手续。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提供采购项目技术参数、指标和需求，

负责采购项目前期调研工作，调研包括市场价格、资质、信誉、

数量、售后、服务等，并做好调研咨询记录。根据调研情况、

资产配置标准等科学合理的制定采购需求。提交的参数和指标

不得有倾向性、指向性、针对性，不得注明品牌，同时要满足

使用要求。 

第八条  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包括以下内容： 

（一）采购货物和服务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并满足相

关要求； 

（二）采购货物和服务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三）采购货物和服务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

物理特性等要求； 

（四）采购货物和服务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

时间和地点； 



（五）采购货物和服务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

要求； 

（六）采购货物和服务的验收标准； 

（七）采购货物和服务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第九条  采购由项目负责人根据规定提出申请，经采购工

作领导小组审核并提出意见，按相关规定实施。采购严格按照

上级有关部门或学校批准的采购预算执行。 

第十条  分散采购过程的相关资料全部由采购科室存档。 

第十一条  合同签订：5 万元（含）以上采购项目，按照

河北大学合同模板拟订合同（协议），采购单位负责人或项目

负责人审核采购合同并签字盖章后，填写分散采购项目合同备

案表，由学校招投标与政府采购中心审核备案，报法人或委托

代理人签字，加盖“河北大学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第十二条  做好监督检查工作。依据上级有关规定对监察

对象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凡发现弄虚作假等违纪违规行为，

将依纪依规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河北大学基础医学院分散采购领导

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基础医学院 

                              2020 年 6 月 15日 


